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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年期第十九主日——福音的默想輔助資料 
福音：瑪十四 22-33 

群眾吃飽以後，耶穌立刻催門徒上船，先到對岸去，等祂遣散群眾。群眾散開了以

後，耶穌獨自上山祈禱去了。到了晚上，祂獨自一人留在那裡。那時，船已經離岸幾公

里了，因為逆風，船受到波浪的顛簸。天快亮時，耶穌在海面上向他們走來。門徒看見

祂在海上行走，就很驚慌，說：「是個妖怪！」並且嚇得大叫起來。耶穌立刻對他們

說：「放心吧！是我。不必害怕！」伯多祿對祂說：「主啊！如果是祢，就讓我在水面

上走到你那裡去罷！」耶穌說：「來罷！」伯多祿就從船上下來，在水面上向耶穌走

去。但他一見風勢強大，便害怕起來，並開始下沉，就大叫說：「主啊！救命啊！」耶

穌立刻伸手拉住他，對他說：「小信德的人哪！你為什麼懷疑呢？」他們上了船，風就

停了。船上的人都朝拜祂說：「祢真是天主子。」 
 
《天主教教理》142-143、441-442、448 號 
142. 藉著啟示，「無形的天主，以祂無窮的愛，像朋友般與人交談往來，為邀請他們與

自己共融契合」。對這項邀請的相稱回應就是信仰。 
143. 藉著信仰，人把自己的理智和意志完全交付於天主。人以其整個存在向啟示的天主

表示自己的同意。人對啟示的天主所作的此種回應，聖經稱之為「信德的服從」。 
441. 天主子在舊約裡，是給予天使、特選的民族、以色列的兒女以及他們君王的一個名

號。它表示一種義子的名分，即指在天主與受造物之間，建立特殊親切的關係。當所許

的默西亞君王被稱為「天主子」時，按照這些章節的字面意義，並不一定意味著祂是超

越人性的。那些以此觀念指耶穌為以色列的默西亞的人，大概他們所想說的也不外如

此。 
442. 但當伯多祿承認耶穌「是默西亞，永生天主之子」(瑪 16:16) 時，卻是另一回事，

因為耶穌隆重地回答他說：「不是肉和血啟示了你，而是我在天之父」(瑪 16:17) 。同

樣，保祿在說到自己在大馬士革路上的歸化時，也說：「從母胎中已選拔我，以恩寵召

叫我的天主，卻決意將祂的聖子啟示給我，叫我在異民中傳揚祂……」(迦 1:15-16)。
「他即刻在各會堂中宣講耶穌，說祂是天主子」(宗 9:20)。耶穌的神聖身分，自始就是宗

徒信仰的核心，並首先由作為教會基礎的伯多祿所宣認。 
448. 在福音中，很多次，有些人走到耶穌跟前，稱祂為「主」。這個名號表示那些親近

耶穌的人，對耶穌的一種尊敬和信賴，期待著祂給予他們援助和痊癒。在聖神的感動下

而發出此種稱呼，則表示對耶穌天主性奧跡的承認，與復活的耶穌相遇，則成了朝拜：

「我主，我天主！」(若 20:28)因此，這稱呼帶有一種喜愛與傾慕的色彩，成了基督徒傳

統的特點：「是主！」(若 21:7)   
 
天主教教理簡編 133 號 
133. 主耶穌現在以何種方式為王？    
基督是宇宙和歷史的主宰，教會的元首，祂受顯揚後仍以奧妙的方式留在世上，而祂的

王國在教會內以幼芽和開端的方式已臨於世上。將有一天，祂要光榮地再來，但這時辰

我們無人知道。為此我們要生活於警醒中祈求說：「吾主，請來！」(默 22:20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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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YOUCAT：天主教青年教理》(Y) 21 或《DOCAT》(D)276 (本人意譯) 
Y21. 信德是什麼？ 
信德是一種知識和信賴。它有如下七種特點： 
～信德是純粹來自天主的禮物，當我們誠心尋求時，就會領受到。 
～信德是我們為獲得救恩所絕對需求的一種超自然能力。 
～當人接受這份神聖的邀請時，信德會要求他的自由意志和明確理解。 
～信德是絕對確實的，因為是耶穌在確保它。 
～信德是不完整的，除非它帶來積極行動的愛。 
～當我們越來越細心地聆聽天主的聖言，並在祈禱中進入一項生命交換時，信德就會成

長。信德甚至給予我們現世就能預嘗天堂的喜樂。  
很多人說相信為他們還不夠；他們想要認識到。然而「相信」這個詞有着兩種完全不同

的意義。如果跳傘員詢問在機場的員工：「降落傘包袱安全嗎？」那個人隨便回答他：

「嗯，我相信是的。」這回答為他是不夠的，他想確切地知道其安全性。但是，如果他

要求朋友為他包裹降落傘，然後朋友將回應同樣的問題說：「是的，我親自做的，你可

以相信我！」這個跳傘員就會回答他：「是的，我相信你！」這種相信已經遠超過認

識；它意味着一種保證。也就是這種信念鼓動亞巴郎走向預許之地。也是這種相信引致

很多殉道者堅定不屈至死。也是這份相信在今日仍舊在迫害中支撐着基督徒。這是一種

包含一個人整體的信德。  
「信德意味着終生忍受天主的不可知性。」（卡爾‧拉內） 
「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擔保，是未見之事的確證。」（希 11：1）  
「信仰尋求理解。」（聖安瑟莫） 
「如果我沒有意識到信仰的合理性，我不會相信。」（聖多瑪斯） 
  
D 276. 教會在那裡開始對和平的承諾？ 
教會帶來的和平是與基督的和平不能分割，也有別於人為解決衝突的戰略。這是若望福

音 14:27 所言「我把我的平安留給你們，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，我所賜給你們的，不

像世界所賜的一樣」。基督的平安就是祂在十字架上帶給我們的愛，為使「我們是因祂

的創傷而獲得治癒」（伯前 2:24）。教會就是靠著對上主給予眾人無條件的愛之信德而

生活。因著自己對上主的愛而獲得信仰的解放，孕育出一種對個人或是全體群眾或社團

關愛的新模式。這樣，那裡有基督徒，就必須要有和平。 
既然和平之道終於經由愛而通行，並追求創造愛的文明，教會凝視那祂是聖父及聖子的

愛，儘管危險增多，她不停地信賴，她不停地請求，並為世人的和平服務。她的信賴建

基於聖神，懷愛之神，也是和平之神，祂不會停止臨在於我們人性的世界，在良心和心

靈的水平上，以仁愛及和平來「充滿世界」。（摘錄自若望保祿二世 《主及賦予生命者

聖神》通諭「總結」 ） 


